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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部党员大会
会议时间：一般每季度召开一次，也可根据工作需要提前召开或适当增加大会次数。
会议主持：由党支部书记召集并主持，书记不在时，可委托副书记或委员主持。
参会人员：由全体党员参加，根据会议内容需要，有时可吸收非党干部或入党积极分子列席。
会议内容：包括传达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听取和审查党支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和表决接收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选举支部委员会成员和出席上级党代会的代表、讨论决定其他重要事项等。
会议记录：由党支部组织委员负责，会议记录要妥善保管，存档备查。
2.支部委员会
会议时间：一般每月召开一次，也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召开。
会议主持：由党支部书记召集并主持，书记不在时，可委托副书记或委员主持。
参会人员：由全体支委会成员参加，也可根据讨论问题的需要，扩大到行政、群团组织负责人和党小组组长。
会议内容：包括研究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和支部党员大会的决议和意见、讨论通过年度支部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研究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及党员发展对象、评选优秀党员、讨论支部工作重要事项和工作措施等。
会议记录：指定专人做好会议记录，记录内容包括时间、地点、主持人、缺席人员名单、会议议题、会议决议等，会议记录要妥善保管，存档备查。
3.党小组会
会议时间：一般每月召开一次，也可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召开。
会议主持：由党小组组长主持。
参会人员：由党小组全体党员参加，也可扩大到入党积极分子。
会议内容：包括组织党员学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传达党内文件和党的决议；根据党支部的布置，讨论本小组的工作以及党员应该承担和完成的任务；安排小组生活会，检查执行支部党员大会决议的情况；讨论分析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和预备党员的思想、学习、工作状况，并向支部提出意见和建议；分析并反映群众的思想情况和意见等。
会议记录：指定专人做好会议记录，会议记录要认真保管，存档备查。
4.党课
上课时间：每年不少于四次，也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适当增加。
上课形式：以集中学习为宜，一般应吸收入党积极分子一起听课。
授课内容：包括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方针政策、党建相关理论和知识；结合当前形势，对党员进行先进性教育和形势、任务教育等。
授课要求：要认真制定党课计划，由组织委员负责；建立考勤制度，无特殊情况不能无故缺席；党课教员可由支部书记担任，也可邀请上级领导及党员先进典型人物和具备授课能力的其他支委担任；每次授课必须要充分准备，讲课时要联系实际，讲求实效；每次党课要认真做好记录，以备上级检查考核。

